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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天元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备案编号：株天发改备〔2025〕336号

株洲锦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株洲市北斗地空协同联控综合应用项目

备案证明

株洲锦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市北斗地空协同联控

综合应用项目已于 2025年 11月 28日通过湖南省投资项目

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在我局申请备案 ,项目编码为

2509-430211-04-05-541110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企业名称: 株洲锦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。

2.项目名称: 株洲市北斗地空协同联控综合应用项目。

3.建设地点：株洲市天元区湘江以南，京港澳高速以东，

炎陵大道以北的核心主城区。

4.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：本项目拟建设 1套地空协同联

控平台，并配套建设无人出租车服务系统和无人机服务系

统，具体实施内容包括平台及系统的开发与搭建、配套设施

设备购置安装等。

5.项目总投资额：14321.05万元。资金来源为项目单位

自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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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涉及相关资质资格及相应开发建设规模的，应严格按

照相关规定执行。该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

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购达到招标限额以上

的，依法实行委托公开招标，招标投标活动应当按照应进必

进的要求进入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展。

7.项目建设必须符合株洲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株洲市

城市总体规划及有关规划的相关管控要求，并在已获得土地

权属上按照使用用途和经审定的规划方案总平面图具体实

施。

8.项目建设中有关节能、消防、安全、环境保护、人防、

抗震、海绵城市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区属国有企业投资监

督管理等事项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，

并依法依规到有关单位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施工建设，同

时，主动接受有关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管。

9.本备案文件仅表明项目已履行告知承诺程序，不构成

备案机关对备案信息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。本备案证明有效

期为 24个月，自发布之日起计算，在备案证明有效期内未

开工建设项目的，应在备案证明有效期届满 1个月前向我局

申请延期。项目在备案证明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

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备案证明自动失

效。

企业承诺: 1.株洲锦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填报的企业

基本信息和项目基本信息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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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此次申报的备案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，不属于

生态保护红线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范围内或者其他

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内建设的项目、不属于企业投资核准项

目、不含国家禁止的建设内容。

3.该备案项目信息不涉及任何国家保密和商业秘密内

容，同意将备案信息向社会公开。

4.我公司在备案之后将认真履行有关节能利用、环境保

护、安全生产等行业监管要求，并主动接受相关部门事中事

后监管。

5.我公司将按照《企业投资事中事后监管办法》的要求，

项目开工前每季度，开工后每月，竣工验收后 30天内分别

报送项目进度，并通过在线平台及时报送变更信息。

如有填报信息不实，违反或未履行声明与承诺事项的情

形，由我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2025年 12月 1日


